
強積金問卷調查報告 
 

引 言 

 

早前，幾個有關強制性公積金(強積金)的議題在社會上掀起了熱烈的討

論。例如應否把強積金每月的供款上限調高至一千五百元、強積金基金受

託人收取的管理費是否過高、應否容許僱員自行選擇強積金受託人等。政

府亦在今年六月向立法會提交《2007 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訂)條例草

案》，最快年底表決通過後，強制性公積金管理局的網頁上便可具體披露各

個投資基金受託人的收費資料，方便供款者比較和選擇。 

 

本人為了更廣泛收集市民對強積金的意見，並預備《2007 年強制性公積金

計劃(修訂)條例草案》的審議工作，特於上月底至本月初，進行一項有關

強積金的問卷調查。 

 

本報告將簡報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的結果和分析，以及本人根據調查結

果提出的建議。 

 

調查方式 

 

整項調查透過電話語音互動回應系統，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成功訪問了 457

位要為自供供強積金的香港市民。 

 

調查結果 

 

1. 被訪者每月薪酬？ 

 

月 薪 人 數 百分比 

$5,000 至$10,000 198 43.33% 

$10,001 至$15,000 167 36.54% 

$15,001 至$20,000 54 11.82% 

超過$20,000 38 8.32% 

 

 

 

 

 

 



2.持有多少強積金戶口? 

 

強積金戶口數目 人 數 百分比 

1 個 267 58.42% 

2 個 158 34.57% 

3 個 14 3.06% 

4 個或以上 18 3.94% 

 

3.會否把多於一個的強積金戶口合併為一? 

 

項 目 人 數  

會 376 82.28% 

不 會 81 17.72% 

 

4.是否知道強積金的管理費水平?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知 道 43 9.41% 

不知道 414 90.59% 

 

5.如何處理強積金的週年報表?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完全不看 59 12.91% 

略看一下 304 66.52% 

細心閱讀 94 20.57% 

 

6.會否定期檢討並調整強積金組合?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會 96 21.01% 

不 會 361 78.99% 

 

 

 

 

 



7.是否同意僱員可自行選擇強積金受託人?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同 意 374 81.84% 

不同意 26 5.69% 

無意見 57 12.47% 

 

8.哪一部分供款應由僱員自行選擇受託人?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僱員供款部份 109 23.85% 

僱主及僱員供款部份 312 68.27% 

無意見 36 7.88% 

 

2. 強積金能否應付退休生活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能 夠 71 15.54% 

不能夠 386 84.46% 

 

3. 除強積金以外有沒有為退休作其他投資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有 324 70.90% 

沒 有 133 29.10% 

 

4. 強積金外的其他投資 

 

項 目 人 數 百分比 

股 票 74 22.84% 

基 金 77 23.77% 

物 業 32 9.88% 

儲 蓄 118 36.42% 

其 他 23 7.10% 

 

 

 



分析及結論 

 

1. 受訪者收入 

 

現時，僱員需把薪金的 5%作為強積金的供款，供款上為 1,000 元，即每月

薪金超過 20,000 元的僱員，每月供款也只是 1,000 元。調查結果顯示，僅

不足一成的受訪者每月收入高於二萬元，故此即使政府計劃調高強積金的

供款上限，對大部份的僱員均沒有影響。 

 

2. 強積金戶口數目 

 

由於不同的僱主會採用不同的強積金受託人，僱員轉換工作就需要開設新

的強積金戶口。僱員必須自行把以往的強積金供款轉換至新戶口，以免削

弱強積金的投資效率。但是，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四成的受訪者擁有超過一

個強積金戶口。 

 

另一方面，調查同時發現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表示會把多於一個的強積金戶

口合併為一。綜合受訪者的回應，我們發現有部份受訪者雖然意識上理解

需要把強積金戶口合併為一，但付諸實行的比例，仍然有進步的空間。 

 

據此，積金局和強積金的受託人應該研究如何更方便僱員轉換強積金受託

人，或者改變現時由僱主決定強積金受託人的做法，避免僱員因轉換工作

而需開設新的強積金戶口。 

 

3. 強積金戶口管理 

 

積金局和各強積金受託人都會為市民提供各類有關強積金的資料，包括各

基金的管理費水平和回報率資料。不過，調查發現普羅市民對這些資料的

關注程度並不足夠。 

 

縱然強積金管理費偏高的現象在社會掀起熱烈的討論，調查卻顯示超過九

成的受訪者並不知道他們的強積金受託人向他們徵收的管理費水平。我們

應該趁社會就強積金管理費的機會，推動市民瞭解自己的管理費水平。 

 

其實，強積金的週年報表載有不少關於強積金的重要資料，包括基金戶口

的結餘、投資表現、管理費水平等，對市民瞭解自己的強積金投資相當重

要，但調查發現只有兩成的受訪者會細心閱讀強積金的週年報表，約三分

之二的受訪者只會略看週年報表，情況並不理想。 



 

另一方面，由於投資表現有週期性，加上不同年紀的投資者應有不同的風

險承擔力，所以投資者應定期檢視並調整強積金的投資組合。但調查發現

只有兩成左右的受訪者會檢視自己的強積金投資，顯示市民對強積金的重

視程度相當低。 

 

4. 僱員自行選擇強積金受託人 

 

調查顯示，近八成的受訪者支持改變現時由僱主選擇強積金受託人的排，

改由僱員選擇強積金受託人，說明普遍市民也希望自行選擇基金組合和服

務較佳的基金受託人。 

 

其實，政府較早前已提出一個建議，容許僱員就僱員部份的強積金供款自

行選擇受託人，我們亦將有關建議加入問卷之中，收集市民的意見。調查

結果顯示，只有兩成多的受訪者支持政府的建議，近七成的受訪者則認為

僱主和僱員的供款部份應可同時由僱員選擇受託人。 

 

5. 強積金的成效 

 

設立強積金的原意，是為了保障市民的退休生活，但調查顯示，近八成半

的受訪者認為強積金未能完全保障他們的退休生活。市民對強積金計劃的

信心，值得質疑。 

 

為此，有七成受訪者都有在強積金以外，進行其他投資準備退休生活。這

些投資以儲蓄、投資股票或基金產品者為主。但在今天的社會裏，單憑儲

蓄應付退休生活並不足夠，因為香港現時的存款利率只略高於通脹，一旦

出現負利率情況，儲蓄實際上等於錄得虧損。 

 

 

 

 

 

 

 

 

 

 

 



建 議 

 

1. 分階段推行改革﹕第一步是僱員供款部份可自由選擇受託人，最終目標

是僱主和僱員兩部份供款均由僱員自由選擇受託人。不過，由於僱主的

供款可用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金或遣散費，故此亦可以考慮在僱員選擇

強積金受託人的過程中，容許僱主有某程度的參與。 

 

2. 提高透明度﹕積金局現時把強積金受託人的回報、收費等資料以不記名

方式上載網頁。積金局應仔細披露受託人的各項收費包括管理費、受託

人費、法律服務費等等，提高透明度，以便供款者比較和選擇受託人。

積金局亦要監察受託人有否利用不同名目向供款者濫收費用。 

 

3. 簡化手續﹕方便僱員轉換工作時把多個強積金戶口合併。 

 

4. 積金局加強宣傳﹕鼓勵市民重視強積金的管理費、投資表現等資料，保

障自己的權益。 

 

5. 積金局應考慮引入更多強積金受託人及基金組合，為市場引入更多競

爭，籍市場力量減低強積金收費及提升投資表現。 

 

6. 由於現正進行審議的《2007 年強制性公積金(修訂)條例草案》並沒有

包括容許僱員選擇強積金受託人的安排，政府應該盡快就有關安排進行

研究和立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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